
乐沙府公告〔2026〕4 号

乐山市沙湾区人民政府
征地补偿安置公告

根据征收土地预公告〔2025〕10 号，依据社会稳定风险评

估结果，结合土地现状调查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现将《乐山市沙湾区 2025 年第 7 批次建设用地征地补偿安

置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附后）公告如下。

一、本公告于 2026 年 5 月 7 日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镇（街

道）、村（社区）、村（居）民小组政务公开栏张贴、村务公开栏

张 贴 发 布 ， 并 同 步 在 沙 湾 区 政 府 门 户 网 站 （ 网 址

www.shawan.gov.cn）发布。本公告公告时间为 30 日，自发布之

日起至 2026 年 6 月 5 日止。

公告时间结束后，本公告将在四川省征地信息公开平台（网

址 https://mh.icdnrsc.net/zd/zdplatform/）主动公开。

二、本次土地征收的实施单位为铜河街道办事处土地征收实

施机构，将组织办理补偿登记及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签订等事项。

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30 日内，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至铜河街道办事处（联系

乐山市沙湾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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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崔先生；电话：15663046651）办理补偿登记。拟征收土地

所有权人、使用权人不能亲自办理补偿登记的，可以委托他人办

理。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补偿

登记的，相关信息按照土地现状调查确认结果确定。

三、本次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或其他相关权

利人对《方案》有异议的，可在公告时间内，以书面形式向沙湾

区自然资源局（联系人：陈先生；电话：0833-2516585）提出，

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异议。征收范围内超过二分之一的被征地

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

规规定，我府将依法组织听证。

四、公告时间截止后，由沙湾区自然资源局代表我府结合土

地现状调查和补偿登记等情况，根据《方案》与拟征收土地所有

权人、使用权人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

五、在申请土地征收前，本次征收土地范围内，如涉及拟征

收土地所有权人减少，相关信息我府将按上述途径予以公告。

附件：乐山市沙湾区 2025 年第 7 批次建设用地征地补偿安

置方案

乐山市沙湾区人民政府

2026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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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乐山市沙湾区 2025 年第 7批次建设用地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根据征收土地预公告〔2025〕10 号，依据社会稳定风险评

估结果，结合土地现状调查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制定本方案。

一、拟征收土地范围、现状

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本次拟征收土地面积3.5898

公顷（53.8470 亩），其中：农用地 2.3993 公顷（35.9895 亩），

含耕地 0.3296 公顷（4.9440 亩）、林地 1.1936 公顷（17.9040

亩）、园地 0.6847 公顷（10.2705 亩），其他农用地 0.1914 公顷

（2.8710 亩）；建设用地 1.1905 公顷（17.8575 亩）。

乐山市沙湾区2025年第7批次建设用地拟征收土地情况表

征地位置
小计

（公顷）

农用地（面积：公顷）
建设

用地

未利用

地耕地 林地 园地
其他农

用地

铜河街道农

场社区10组
2.5215 0.1966 0.7746 0.5617 0.1914 0.7972 0

铜河街道农

场社区11组
1.0683 0.1330 0.4190 0.1230 0 0.3933 0

合计 3.5898 0.3296 1.1936 0.6847 0.1914 1.19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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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征收目的

本次拟征收土地目的为产业发展需要，拟用于乐山市沙湾区

2025 年第 7 批次建设用地，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

用地范围内，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的”规定可以征收集体所有土

地的情形。

三、补偿方式和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本次征收土地补偿费、安

置补助费标准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

工作的通知》（川办发〔2024〕18 号）和《乐山市沙湾区人民政

府关于公布实施乐山市沙湾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

通知》（乐沙府函〔2023〕5 号）执行。

（二）地上附着物及青苗。本次拟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

苗补偿费按照《乐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乐山市征地地上附

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乐府函〔2024〕109 号）执行。

（三）营业用房补偿标准。本次征收土地拆迁村民房屋涉及

营业用房参照《乐山市中心城区城市规划区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

置办法》第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被拆迁人利用合法取得的宅基

地修（改）建的营业用房，办理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且有实际

纳税凭据的，按房地产评估扣除土地评估价后进行补偿。

四、安置对象和安置方式

（一）人员安置

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组织根据相关规定，以征地补偿安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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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节点确定需纳入养老保障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安置对象。

本次拟征收土地需安置 28 人（其中：铜河街道农场社区 10

组 15 人、11 组 13 人），拟采取养老保障安置进行安置。

（二）农村村民住宅安置

1.房屋拆迁安置对象。安置对象为常住户口在征地拆迁范围

内，住房被拆迁的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征地补偿安置方

案公告时间为基准日确定）及其因依法婚嫁、生育而登记入户的

人员。

（1）住房在拆迁范围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可计入

安置对象：

①因征收土地农转非人员；

②原常住户口在拆迁地的现役士兵；

③原常住户口在拆迁地的各类在校学生；

④原常住户口在拆迁地的监狱服刑人员；

⑤符合政策回乡落户的干部、职工、城镇居民和华侨、港澳

台同胞等；

⑥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应当计入的其他人员。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计入安置对象。

①没有承包地、不参加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的空挂

户口；

②通过继承、赠送房屋等形式在拆迁范围内取得常住户口、

没有承包地、不参加分配的非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③虽有常住户口，但系寄居、寄养、寄读的；

④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不应计入的其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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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房屋拆迁安置方式。征地房屋拆迁采用货币安置、自主购

房安置两种安置方式，被拆迁人自愿选择其中一种安置方式，选

择货币安置和自主购房安置方式的被拆迁人及家庭成员不得以

任何理由再次申请农村宅基地。

（1）货币安置。被拆迁户自愿选择货币安置的，可获得房

屋重置价和人员住房安置补偿。被拆迁人自愿申请，书面承诺今

后不再因征地拆迁而提出任何住房安置要求，经组、社区委员会

审核后提交铜河街道存档。人均住房安置面积 35 ㎡，补偿标准

按沙湾区征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单价 3299 元/㎡执行。在签订拆

迁补偿协议后，被拆迁人原有房屋残值、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和搬

迁费、过渡费、提前奖励金等按照本方案补偿标准执行。

（2）自主购房安置。被拆迁人选择自主购买商品住房（含

合法交易的二手房）安置的，人均住房安置面积 35 ㎡，补偿标

准按沙湾区征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单价 3299 元/㎡执行。该项目

用地报经批准后，被拆迁人在征地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提交

房屋管理部门备案的商品房交易合同或不动产权证书或合法交

易的二手房合同后，拆迁人将支付被拆迁人 12 个月（200 元/

人·月）过渡费。若被拆迁人逾期未提供房屋管理部门备案的商

品房合同或不动产证书或合法交易的二手房合同的，拆迁人则按

货币安置支付被拆迁人 1.5 个月（200 元/人·月）过渡费。

被拆迁人选择在沙湾主城区自主购买商品住房（含合法交易

的二手房）安置的，该项目用地报经批准后，被拆迁人在征地公

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提交房屋管理部门备案的商品房交易合

同、不动产权证书或合法交易的二手房合同后，拆迁人将支付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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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人 12 个月过渡费（200 元/人·月）和自主购房奖励金（按

沙湾区征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单价 3299 元/㎡上浮 10%计算）。

五、社会保障措施

本次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措施按照《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四川省被

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川人社发〔2018〕46 号）

《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乐山市财政局 乐山市自然资

源局关于贯彻落实川人社发〔2018〕46 号文件几个具体问题的

通知》（乐人社发〔2019〕30 号）《乐山市征地农转非人员安置

保障暂行办法》（乐山市人民政府令第 6 号）《乐山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印发乐山市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乐府办发

〔2016〕9 号）的规定执行。以发布征地补偿安置公告时间节点

确定需纳入养老保障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安置对象。

六、其他事项

本次土地征收范围和面积以最终土地征收批准文件载明的

内容为准。

附件：1-1.拟征收土地范围示意图

1-2.主体房拆迁补偿和搬迁费、过渡费、奖励金补助

标准

1-3.沙湾区房屋拆迁装饰装修补助标准

1-4.沙湾区其他地上构筑物和附属设施补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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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拟征收土地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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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主体房拆迁补偿和搬迁费、过渡费、
奖励金补助标准

序号 项目 类别结构 单位 补偿标准（元）

1

主

体

房

钢结构 平方米 1250

2 钢混结构 平方米 1150

3 砖混（现浇）结构 平方米 1000

4 砖混（预制）结构 平方米 900

5 砖木结构 平方米 750

6 土木、木结构 平方米 650

7 其他结构 平方米 220

货币安置的拆迁户按每人每月 200 元标准一次性计发 1.5 个月过渡费;

自主购房安置的拆迁户按每人每月 200 元标准一次性计发 12 个月过渡

费。

搬迁费按被拆迁房屋主体房建筑面积计算，20 元/平方米。

在规定时间起 10 日内签订《村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完成拆除、

搬迁的搬迁户，经现场验收合格的，每提前一天，按被拆迁房屋主体房

建筑面积 1 元/平方米计发奖励金，最高不超过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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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沙湾区房屋拆迁装饰装修补助标准

类别 装修装饰项目
补助金标准

（元/㎡）
备注

一类

高档装饰

1、地面装饰：实木地板或花岗石地

板或大理石地板，或 0.8 米×0.8

米规格以上抛光地砖。

2、墙面:室内进口乳胶漆或高档墙

纸。

3、相配套的高级吊顶和厨卫门窗。

400

装饰面积

以产权面

积为依据，

按实际装

饰地面面

积计算。

二类

中档装饰

1、地面装饰：0.8 米×0.8 米规格

的抛光地砖。

2、墙面：中等价位的乳胶漆。

3、相配套的中等级吊顶和厨卫门

窗。

300

三类

一般装饰

1、地面装饰：0.5 米×0.5 米至 0.6

米×0.6 米地砖或水磨石地面

2、墙面：仿瓷或喷塑。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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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沙湾区其他地上构筑物和附属设施补偿标准

项目 规格 单位 单价（元） 备注

水塔 立方米 300

花台 平方米 45

铁门 平方米 100

砖混门楼 平方米 900

砖木门楼 平方米 750

混凝土道路 立方米 300

天然气户表 户

由天然气公

司提供开户

金额证明进

行按实补偿

空调

移机费
台 200

太阳能

移机费
台 400

鱼塘（养殖

损失补偿）

养殖草鱼、鲤鱼、鲢鱼

等
亩 3000

养殖鳝鱼、泥鳅、龙虾

等
亩 5000


